
 值班主任：张媛媛 编辑：常元慧 美编：王蓓 校对：刘小宁 2025年11月19日 星期三 11 14

扫码加群
分享您的案例
以案说法
传递公平正义

  除商家外，一些消费者也对AI技术动起了
“歪脑筋”，将AI变为“薅羊毛”的工具。收到
完好的商品后，为获取不当利益，通过向AI软件
下达指令的方式，伪造商品质量问题，生成诸如发
霉水果、碎掉的杯子、破裂的镜子等图片，提交平
台，以达成仅退款目的，让商家苦不堪言。

法官解读

  这类“薅羊毛”行为的后果可能比消费者想象
中更加严重。在民事层面，消费者虚构商品质量问
题骗取退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欺诈行为。
商家若能提供证据证明退款图片系AI生成，商品
完好、消费者存在造假行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撤销退款协议，要求消费者返还退款或
退回商品。不过对于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不适用惩
罚性赔偿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四十
九条第二款规定，通过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
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不适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即
经营者不能向消费者主张3倍赔偿。
  但若是金额较大或情节严重，消费者行为依然
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规制。根据2026年1
月1日起施行的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消费者的诈骗行为会被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或者二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如果
数额足够大，诈骗财物价值达到三千元以上，则可
能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构成诈骗罪。
  针对消费者恶意骗取退款行为，商家可以主动
提升防范意识，如在收到消费者反馈照片时要求其
从不同角度拍摄不同照片，或直接拍摄视频，也许
AI就会露出马脚。平台也应当严格遵循平台服务
协议尽到审查义务，不能在未经核实消费者提供照
片、未听取商家申诉的情况下直接支持其仅退款申
请，若因此导致商家权益受损，则需要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

  “奥运冠军”推荐土特产、“知名主持人”推荐
保健品，消费者基于对知名人士的信任下单消费，事
后发现收到的商品与宣传严重不符，带货的名人均系
AI生成，在AI技术加持下，甚至有“演员”打好几
份工，在同一时间现身多个直播间推广不同产品。

法官解读

  商家使用AI生成名人形象推荐商品的行为，已
经构成侵权：
  第一，该行为侵犯被仿冒者的人格权。民法典第
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
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肖像权。第一千零二十三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
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商家未经
允许用AI技术生成名人肖像与声音宣传商品，使被
仿冒者的人格形象与商品形成紧密关联，使消费者误
以为该名人系商品的推荐者，利用其形象、社会影响
力等吸引消费者关注，增加交易机会，已经侵犯其肖
像权及声音权；若所推荐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导致
被仿冒者社会评价降低，则还侵犯其名誉权。此时，
被侵权人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
誉、赔偿损失。除商家外，平台亦应尽到合理的审查
义务，若平台明知或应知商家利用AI仿冒名人带货
却未采取必要措施，需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该行为侵犯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名人自带的流
量及公众信任度能够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商家隐瞒
商品真实情况，AI生成“名人”推荐商品，使消费
者出于对带货“名人”的信任下单，侵犯了消费者知
情权。此外，商家虚构商品有名人背书事实，使消费
者非出于自身真实意愿购买商品，构成欺诈，根据民
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消费者有权向人民法院或
仲裁机构请求撤销该购买行为，若商品质量与宣传不
符，消费者还可请求3倍赔偿。

  为保证购物品质，很多消费者已经习惯在网络查
询“种草”攻略，帮助自己作出购买决策。然而这些
“种草笔记”“必买清单”有可能并非已购买商品的
消费者发布的真实体验，而是商家利用AI生成的虚
假好评。还有商家用AI生成虚假商品展示，或生成
根本不存在的“权威机构认证证书”吸引消费者购
物，但到手货物与宣传内容完全不同。

法官解读

  商家滥用AI虚假宣传行为不仅会引发消费者信
任危机，还构成消费欺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故意
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致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
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
十九条规定的欺诈。商家利用AI生成虚假商品展
示、虚构好评，虚构、夸大商品功能或效果，属于故
意告知消费者商品虚假情况，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消费者可要求增加其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3倍的赔偿，若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消费者维权时需注意保留
好相关证据，如商品宣传页截图、直播录像、支付凭
证、与客服聊天记录等。在发现商家系虚假宣传时，
可第一时间通过电商平台的官方投诉举报渠道进行反
馈，若与平台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热线电话等
方式向监管部门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基于对用户消费能力、价格敏感度的分析，AI
算法可以推测出各个消费者对于商品的最高意愿价
格，故对于同一件商品，不同用户看到的价格可能相
距甚远，其中，高频消费者、高端设备用户往往成为
“大数据杀熟”的主要对象。“大数据杀熟”的实现
首先需要平台收集、分析消费者的个人消费信息，接
着利用算法对消费者进行计算分析，最终为不同消费
者制定不同的交易条件，实现差异化交易。

法官解读

  整个过程均可能侵犯消费者权益：
  一是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
“大数据杀熟”第一环节即为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
息，若平台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收集、使用，甚至对外
泄露、出售其个人信息，则侵犯其个人信息权益。
  二是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公平交易
指交易时质量、价格、计量三方面均要公平，实质确
定了交易需统一定价，商品服务的价格仅受质与量的
影响，消费者本身的偏好、购买力、交易记录等均不
能在定价时予以考量。“大数据杀熟”行为将价格与
消费者个人信息联系起来，侵犯了消费者公平交
易权。
  三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及自主选择权。知情权系
为保障消费者能够了解对于自己是否接受交易的决定
性信息，而AI算法将消费者编织在信息茧房中，让
其产生商品或服务为统一定价、不存在差异的错觉，
最终作出消费决策，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同时也干
涉了以知情权实现为前提的自主选择权。
  四是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未告知消费者购买商
品或服务的价格是否系统一定价，以及差异化定价的
依据及合理性，在客观上构成消极欺诈，消费者可将
被杀熟支付的“高价”减去接受同一商品或服务的其
他消费者支付的低价之差作为自己的损失，主张惩罚
性赔偿。

  算法推荐精准匹配需求、虚拟主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如今的网络购物俨然已经成为AI技
术应用的集中展示区。技术的力量能够方便商家宣传、增强消费者购物体验，但部分商家与消
费者却将AI当作钻空子的工具，滥用技术，催生了仿冒名人带货、虚假宣传、大数据杀熟、恶
意骗取退款等乱象。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消费秩序，更可能触及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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